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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是否有當；在監督上，應落實物價調查的真實性，並嚴懲不當哄抬的業者；在控管上

，應採取有效的貨幣、經濟或其他必要政策。期能確保我國能避免因錯誤的政策所引發，

會造成經濟蕭條、民生痛苦的通貨膨脹。 

（三十）本院李委員應元，針對最近人力銀行的調查透露，逾六成的台

灣人願意出國當台勞。這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大警訊。多數民

眾願往海外發展，反映出台灣本身無法提供相同的就業機會。

面對經濟成長停滯、失業率偏高與薪資倒退，馬政府的優先議

題應是規劃正確的產業發展策略，先讓民眾富起來，卻不此之

圖，反而打著公平正義、市場機制之名，無視民意反對，戴著

鋼盔進行油電雙漲，陷民眾於痛上加痛之絕境。這真是毫無愛

心的政府，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新加坡副總理尚達曼日前引用新加坡大學《台灣人才赤字危機》報告，警告若新加坡阻止

外國人才進入，將重演「台灣故事」（Taiwan story），喪失在全球的競爭優勢。尚達曼表

示，台灣人平均薪資下降，原因在於台灣對於外國人才採閉關政策，同時台灣最優秀且最

聰明的人才正移往國外，尤其是中國，以及美國和其他國家。尚達曼之言，在台灣引起軒

然大波，輿論、媒體，甚至官方紛紛出現對人才流失議題之探討，反省各種改進之道，期

盼能進行制度改革，鬆綁不合時宜的僵化規定，大幅開放，引進外國人才，促進經濟、科

技之進步。此一反應值得欣慰，象徵台灣民眾對自身處境的不滿，願意接納批判，進行改

革。然而，根據媒體的深入調查，卻發現尚達曼之發言，其實是倒果為因，扭曲了真相。

在尚達曼口中，台灣是「因為對外封閉的人才政策，島內頂尖人才又嚴重流失，導致國內

的薪資水準下降，名目薪資已停滯十年以上。」但新加坡大學的報告結論卻是，「逼迫台

灣人才出走兩項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低廉工資』和『沒有未來的就業機會』，而台灣過

去十年緩慢的經濟成長與落後的產業升級，則是人才流失的根源。」 

二、人才流失是果，而薪資下降與經濟成長遲緩是因，故而欲解決人才流失問題，必須先改善

薪資下降與經濟成長遲緩現象，一旦薪資能夠大幅增加，經濟再現蓬勃生機，人才自必流

入，形成水漲船高的正向循環，再次擦亮台灣故事的榮光，化解台灣倒退之危機。其實，

台灣何以十多年來經濟仍保持正成長，但經濟果實卻未能由多數民眾分享，不僅一般民眾

薪資倒退，更造成貧富差距愈加懸殊？吾人一直保持高度關懷，時時加以深入探討，發現

主要原因就是產業大量外移，使得「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成為台灣產業運作的主要模式

，因此外銷訂單雖然年年成長，但工作機會卻反向流失，失業率居高不下，薪資自然難以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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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實上，在亞洲地區，經濟成長的故事一再重演。最先是由日本當領頭雁，獨領風騷二、

三十年，接著是亞洲四小龍崛起，也延續了相同歲月的風光，再來則是中國的壯大，亦是

展現二、三十年的兩位數經濟成長，當前則輪到東協十國急起直追。在這些故事中，有相

同的軌跡，例如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因工資上漲，環保、勞動法規日益嚴苛，而導致產業

外移，尋求海外生產基地，但不同的是，日本仍保有研發、技術與品牌的優勢，而台灣的

海外生產竟達到出口值的一半，本身卻欠缺研發與品牌開發的能力，製造部分一旦外移，

產業基礎被侵蝕，經濟形同被掏空。亞洲四小龍之中轉型最成功的應屬南韓，它投資中國

比例不高，卻依賴完整產業鏈、善於模仿與自我提升，以及高度創意的行銷，打造出手機

、平板、半導體、汽車、造船、鋼鐵王國，實力早已躋身已開發國家之林。而這個國家在

十多年前亞洲金融風暴時幾乎破產，遙遙落後於台灣，現在卻把台灣拋在遠處。 

（三十一）本院李委員應元，針對最近馬英九總統與行政院長陳相繼

提出「寬頻上網基本人權」與「數位公民權」等說法，引起

國人熱切的期待與討論。同時，行政院主管科技政策的政務

委員張善政也主張網路業者應當提供最低頻寬保證，保障消

費者權益。社會上更有「政府編列預算……甚至直接投資建

設」以普及寬頻服務的呼聲。本席認為，對於此一重大公共

議題及其實現的方式，政府應該師法類似新加坡已經實施的

制度設計，才可以說是為實現寬頻基本人權而採取具體作為

，我國網路頻寬也才能夠隨著國民需求的成長而不斷提升，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首先，寬頻（不論固網寬頻或行動寬頻）在資訊社會的重要性，幾乎無庸贅言。不能使用

寬頻，就會導致數位落差與資訊貧窮。然而，頻寬的建設與升級乃需要投入大量資金，而

且幾乎永無止盡，因此談寬頻基本人權的實現或保障，就必須先要問：錢從哪裡來？在以

往由交通部電信總局直接提供電信服務給國人使用的時代，錢從政府來，由政府直接編列

公務預算從事各種電信網路建設，此項作法後來延續到由交通部電信總局轉型並且維持公

營型態的中華電信時代。 

二、截至目前為止，在寬頻基本人權的實現上，政府確實是沒有作為。電信普及基金係由民間

電信業者出資，而且因為其他民營業者被迫繳納注定主要是由中華電信使用的電信普及基

金，實施的結果反而扭曲市場競爭的機制。說到寬頻建設，現在甚至連個主管部會都沒有

，只靠政務委員在背後發功，協調各個部會的結果往往是政策石沈大海。而費盡千辛萬苦

設立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只是被定位為高處不勝寒的獨立機關並僅負責監理，每年的


